附件1

关于规范2026年“骏马迎春·福满肃南”

专项促消费活动的提醒告知书

各企业（商户）：

为贯彻落实县委、县政府有关工作安排，确保2026年“骏马迎春·福满肃南”专项促消费活动安全有序开展，现将有关事宜提醒告知如下：
一、严格按照活动有关规定，按时按规提交资料

本次活动各项流程严格按照时间节点进行，入选的商家在活动结束两日之内，整理好商户台账和相关支付凭证截图，到发改局204办公室配合进行活动资金结算核销和资料整理工作。本次促消费活动补贴资金于3月15日开始兑付，3月31日前兑付完毕，请各位商户知情并决定是否参加。

二、严格遵守价格法律法规，诚信规范经营

各相关经营者应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》《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》等法律法规，遵循公平、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。

三、严格执行明码标价规定，保障消费者知情权

所有商品和服务必须依法明码标价，价格变动时应当及时调整更新。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，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。

四、杜绝各类价格欺诈行为，维护市场交易公平

严禁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，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进行交易。不得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价格承诺；不得利用虚假促销手段欺骗、误导消费者。

希望各企业（商户）切实履行法定义务，诚信合规经营。特此提醒告知。

